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琁隆  

被      告  林奇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東  

被      告  林承鋐  

            林金本  

0000000000000000

            林金弘  

            林綉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呂綉鴦

            林朝加  

            鄭銘倉  

            林洪碧霞

            林銘華  

            林建緯  

            施勇全  

            林麗雲  

            林恩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蘇啓龍  

            蘇秀豊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國豪律師

複代理人    林苡茹律師

被      告  傅鈺婷  

上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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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林佩玟  

被      告  林郁文  

            陳淑汝  

            蔡蕭碧珍

            林秋銘  

            林朝堂  

            張哲豪  

            康文秀  

            張劉秀枝

            康民杰  

0000000000000000

            柯明雄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家宜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子芃  

被      告  林永祥  

            林仕明  

0000000000000000

            林文山  

            施勇交  

            施基鴻  

上列施勇交、施基鴻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勇全  

被      告  呂淳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簡正喜  

            賴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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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翁秀滿

            林仲慶  

            林秋源  

            林仁貲  

            林武雄  

前列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

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

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複代理人    王寶明律師

            羅婉秦律師

被      告  林義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黃嘉明  

            李俊銘  

被      告  林羅錦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嘉茂  

被      告  吳軍德  

0000000000000000

            劉潘美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

圖所示，即編號甲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啓龍取得；編號乙部分（面積185.0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

朝加、林郁文、陳淑汝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

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80.74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奇顯、

鄭銘倉、林麗雲（被繼承人張秋貴）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

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92.98平方公尺）分歸

被告林建緯取得；編號戊部分（面積222.48平方公尺）分歸

被告告蘇秀豊取得；編號己部分（面積47.80平方公尺）分

歸被告林羅錦治、林仲慶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

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805.2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立東開

發有限公司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辛

部分（面積16.7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蔡蕭碧珍取得；編號

壬部分（面積271.9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洪碧霞、林銘

華、傅鈺婷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癸

部分（面積330.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承鋐、林金本、林

金弘、林綉連、林呂綉鴦、施勇全、施勇交、林恩惠、林秋

銘、林朝堂、施基鴻、呂淳華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

表二所示。

二、如附表三所示之「應給付人」應分別補償「受補償人」如附

表三所示之金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

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

汝、蔡蕭碧珍、林秋銘、林秋源、林武雄、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

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復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原

物分配有困難，故請求變賣系爭土地，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人。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共有物。並請求法院判

決：（一）兩造共有坐落於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

地分割。（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負擔。

三、被告意見：

（一）被告吳軍德：願受金錢補償。

（二）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

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

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同意

依鑑定報告方案分割。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分割無意見。

（四）被告林恩惠：主張原物分割，並分得無地上物之空地，每

筆土地皆須臨路且地主單一，訴訟費用由原告支出。　

（五）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

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且

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之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

制，惟無法以協議達成分割方法等情，未據被告爭執，並

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可稽，堪信為真實。是依上

開規定，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二）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

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

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

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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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

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3項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部分共有人

於土地上建有地上物，亦有部分共有人並未使用土地，考

量系爭土地現況難謂已由全體共有人妥善使用、創造對全

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系爭土地面積有限，共有人數眾

多，若仍維持共有或以原物分配給每位共有人，難期充分

利用，亦無利於土地價值之長遠發展。如由附表二所示之

分割方式，由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取得系爭土地，可兼顧

土地使用現況，並降低土地持有人數之複雜性，而受分配

土地之共有人，另再補償其他共有人，不僅符合民法第82

4條第2項以原物分割為原則之規定，且將使系爭土地共有

情形簡化，將有效促進系爭土地未來之使用收益。從而，

本院考量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使用現況、共有情形及各

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依附表二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

將系爭土地以原物依附圖所示分配之方式分歸附表二所示

之共有人所有，再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由受土地分配之共

有人以金錢補償其他被告。　　　

（三）再查，依治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經估價師

實地調查，查訪當地鄰近地價，以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

法，對諸多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估算之因素納入考量，認共

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應如附表三所示；本院認該鑑定

報告係由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之鑑定人進行專業評估，

復已對各項影響系爭土地價格之因素充分比較、判斷與論

述，故認該補償費鑑定結論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

項。　　　

五、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

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均

無不可，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互蒙其利，由敗訴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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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裁判分割

共有物訴訟，於法院准予分割時，應由兩造分別依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是訴訟費用應

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

平，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訴訟依其性質，不適合為假執行之宣告，故不為假執行

之宣告，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

　　　　　　　　　　　　　　法　官　劉國賓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

註：依據113年4月24日10時07分列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被告

編號

登記

次序

(註)

原共有人 應有部分 現共有人 備註

33 92 蘇啓龍 132/3600

17 56 林朝加 896/25200

37 97 林郁文 448/25200

38 98 陳淑汝 448/25200

3 15 林奇顯 903/36000

18 57 鄭銘倉 902/36000

59 128 張秋貴 1805/36000 林麗雲 原共有人張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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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訴訟進行中之1

12年5月16日死

亡，其繼承人於1

12年8月9日以分

割繼承為原因，

將其應有部分移

轉 登 記 予 林 麗

雲，並由林麗雲

承受訴訟。

22 70 林建緯 123/3600

34 93 蘇秀豊 304/3600

24 76 林羅錦治 3/160

45 109 林仲慶 3/160

60 129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張哲豪，應有

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康文秀，應有

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張劉秀枝，應

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康民杰，應有

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柯明雄，應有

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應有

部分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林永祥，應有

蔡南宏(應

有部分1245

0/360000)

原共有人立東開

發有限公司於訴

訟進行中之112年

10月25日以買賣

為原因，將其應

有部分分別移轉

登記予訴外人蔡

南宏、李維寧、

張 貴 明 、 李 麗

玉、嚴文志、嚴

啟元、嚴立婷、

張家揚。

61 130 李維寧(應

有 部 分 830

0/360000)

62 131 張貴明(應

有部分2407

0/360000)

63 132 李麗玉(應

有 部 分 747

0/360000)

64 133 嚴文志(應

有 部 分 747

0/360000)

65 134 嚴啓元(應

有 部 分 747

0/360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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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10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林仕明，應有

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

委託人：林文山，應有

部分1/30)

66 135 嚴立婷(應

有 部 分 747

0/360000)

67 136 張家揚(應

有 部 分 830

0/360000)

39 100 蔡蕭碧珍 15/3600

20 64 林洪碧霞 40/3600

21 65 林銘華 565/10800

35 95 傅鈺婷 7/270

7 30 林承鋐 10/3600

8 31 林金本 15/3600

9 32 林金弘 15/3600

10 33 林綉連 15/3600

11 34 林呂綉鴦 15/3600

25 77 施勇全 60/3600

27 79 施勇交 60/3600

28 80 林恩惠 75/3600

47 111 林秋銘 75/7200

48 112 林朝堂 75/7200

55 126 施基鴻 60/3600

58 127 呂淳華 85/3600

1 13 林仁貲 28/3600

4 19 林武雄 756/36000

5 25 林義芳 15/3600

19 63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

政部國有財

產署

180/36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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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81 吳軍德 60/3600

32 91 劉潘美玉 80/3600

40 101 簡正喜 76/3600

43 105 賴明義 16/3600

44 106 林翁秀滿 16/1080

46 110 林秋源 434/36000

114 李琁隆 10/3600 本件原告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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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琁隆  
被      告  林奇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東  
被      告  林承鋐  
            林金本  


            林金弘  
            林綉連  




            林呂綉鴦
            林朝加  
            鄭銘倉  
            林洪碧霞
            林銘華  
            林建緯  
            施勇全  
            林麗雲  
            林恩惠  




被      告  蘇啓龍  
            蘇秀豊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國豪律師
複代理人    林苡茹律師
被      告  傅鈺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佩玟  
被      告  林郁文  
            陳淑汝  
            蔡蕭碧珍
            林秋銘  
            林朝堂  
            張哲豪  
            康文秀  
            張劉秀枝
            康民杰  


            柯明雄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家宜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子芃  
被      告  林永祥  
            林仕明  


            林文山  
            施勇交  
            施基鴻  
上列施勇交、施基鴻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勇全  
被      告  呂淳華  




            簡正喜  
            賴明義  
            林翁秀滿
            林仲慶  
            林秋源  
            林仁貲  
            林武雄  
前列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複代理人    王寶明律師
            羅婉秦律師
被      告  林義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黃嘉明  
            李俊銘  
被      告  林羅錦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嘉茂  
被      告  吳軍德  


            劉潘美玉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圖所示，即編號甲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蘇啓龍取得；編號乙部分（面積185.0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朝加、林郁文、陳淑汝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80.74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奇顯、鄭銘倉、林麗雲（被繼承人張秋貴）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92.9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建緯取得；編號戊部分（面積222.4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告蘇秀豊取得；編號己部分（面積47.8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羅錦治、林仲慶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805.2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立東開發有限公司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辛部分（面積16.7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蔡蕭碧珍取得；編號壬部分（面積271.9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洪碧霞、林銘華、傅鈺婷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癸部分（面積330.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承鋐、林金本、林金弘、林綉連、林呂綉鴦、施勇全、施勇交、林恩惠、林秋銘、林朝堂、施基鴻、呂淳華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二、如附表三所示之「應給付人」應分別補償「受補償人」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林秋源、林武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復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原物分配有困難，故請求變賣系爭土地，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共有物。並請求法院判決：（一）兩造共有坐落於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三、被告意見：
（一）被告吳軍德：願受金錢補償。
（二）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同意依鑑定報告方案分割。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分割無意見。
（四）被告林恩惠：主張原物分割，並分得無地上物之空地，每筆土地皆須臨路且地主單一，訴訟費用由原告支出。　
（五）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且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之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以協議達成分割方法等情，未據被告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可稽，堪信為真實。是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二）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部分共有人於土地上建有地上物，亦有部分共有人並未使用土地，考量系爭土地現況難謂已由全體共有人妥善使用、創造對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系爭土地面積有限，共有人數眾多，若仍維持共有或以原物分配給每位共有人，難期充分利用，亦無利於土地價值之長遠發展。如由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式，由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取得系爭土地，可兼顧土地使用現況，並降低土地持有人數之複雜性，而受分配土地之共有人，另再補償其他共有人，不僅符合民法第824條第2項以原物分割為原則之規定，且將使系爭土地共有情形簡化，將有效促進系爭土地未來之使用收益。從而，本院考量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使用現況、共有情形及各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依附表二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將系爭土地以原物依附圖所示分配之方式分歸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所有，再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由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其他被告。　　　
（三）再查，依治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經估價師實地調查，查訪當地鄰近地價，以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對諸多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估算之因素納入考量，認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應如附表三所示；本院認該鑑定報告係由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之鑑定人進行專業評估，復已對各項影響系爭土地價格之因素充分比較、判斷與論述，故認該補償費鑑定結論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　　　
五、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均無不可，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互蒙其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院准予分割時，應由兩造分別依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訴訟依其性質，不適合為假執行之宣告，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
　　　　　　　　　　　　　　法　官　劉國賓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
註：依據113年4月24日10時07分列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被告編號

		登記次序
(註)

		原共有人

		應有部分

		現共有人

		備註



		33

		92

		蘇啓龍

		132/3600

		


		




		17

		56

		林朝加

		896/25200

		


		




		37

		97

		林郁文

		448/25200

		


		




		38

		98

		陳淑汝

		448/25200

		


		




		3

		15

		林奇顯

		903/36000

		


		




		18

		57

		鄭銘倉

		902/36000

		


		




		59

		128

		張秋貴

		1805/36000

		林麗雲

		原共有人張秋貴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5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於112年8月9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麗雲，並由林麗雲承受訴訟。



		22

		70

		林建緯

		123/3600

		


		




		34

		93

		蘇秀豊

		304/3600

		


		




		24

		76

		林羅錦治

		3/160

		


		




		45

		109

		林仲慶

		3/160

		


		




		60

		129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哲豪，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文秀，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劉秀枝，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民杰，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柯明雄，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應有部分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永祥，應有部分10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仕明，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文山，應有部分1/30)

		


		蔡南宏(應有部分12450/360000)

		原共有人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10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分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南宏、李維寧、張貴明、李麗玉、嚴文志、嚴啟元、嚴立婷、張家揚。



		61

		130

		


		


		李維寧(應有部分8300/360000)

		




		62

		131

		


		


		張貴明(應有部分24070/360000)

		




		63

		132

		


		


		李麗玉(應有部分7470/360000)

		




		64

		133

		


		


		嚴文志(應有部分7470/360000)

		




		65

		134

		


		


		嚴啓元(應有部分7470/360000)

		




		66

		135

		


		


		嚴立婷(應有部分7470/360000)

		




		67

		136

		


		


		張家揚(應有部分8300/360000)

		




		39

		100

		蔡蕭碧珍

		15/3600

		


		




		20

		64

		林洪碧霞

		40/3600

		


		




		21

		65

		林銘華

		565/10800

		


		




		35

		95

		傅鈺婷

		7/270

		


		




		7

		30

		林承鋐

		10/3600

		


		




		8

		31

		林金本

		15/3600

		


		




		9

		32

		林金弘

		15/3600

		


		




		10

		33

		林綉連

		15/3600

		


		




		11

		34

		林呂綉鴦

		15/3600

		


		




		25

		77

		施勇全

		60/3600

		


		




		27

		79

		施勇交

		60/3600

		


		




		28

		80

		林恩惠

		75/3600

		


		




		47

		111

		林秋銘

		75/7200

		


		




		48

		112

		林朝堂

		75/7200

		


		




		55

		126

		施基鴻

		60/3600

		


		




		58

		127

		呂淳華

		85/3600

		


		




		1

		13

		林仁貲

		28/3600

		


		




		4

		19

		林武雄

		756/36000

		


		




		5

		25

		林義芳

		15/3600

		


		




		19

		63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0/3600

		


		




		29

		81

		吳軍德

		60/3600

		


		




		32

		91

		劉潘美玉

		80/3600

		


		




		40

		101

		簡正喜

		76/3600

		


		




		43

		105

		賴明義

		16/3600

		


		




		44

		106

		林翁秀滿

		16/1080

		


		




		46

		110

		林秋源

		434/36000

		


		




		


		114

		李琁隆

		10/3600

		


		本件原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琁隆  
被      告  林奇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東  
被      告  林承鋐  
            林金本  

            林金弘  
            林綉連  


            林呂綉鴦
            林朝加  
            鄭銘倉  
            林洪碧霞
            林銘華  
            林建緯  
            施勇全  
            林麗雲  
            林恩惠  


被      告  蘇啓龍  
            蘇秀豊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國豪律師
複代理人    林苡茹律師
被      告  傅鈺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佩玟  
被      告  林郁文  
            陳淑汝  
            蔡蕭碧珍
            林秋銘  
            林朝堂  
            張哲豪  
            康文秀  
            張劉秀枝
            康民杰  

            柯明雄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家宜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子芃  
被      告  林永祥  
            林仕明  

            林文山  
            施勇交  
            施基鴻  
上列施勇交、施基鴻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勇全  
被      告  呂淳華  


            簡正喜  
            賴明義  
            林翁秀滿
            林仲慶  
            林秋源  
            林仁貲  
            林武雄  
前列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
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
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複代理人    王寶明律師
            羅婉秦律師
被      告  林義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黃嘉明  
            李俊銘  
被      告  林羅錦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嘉茂  
被      告  吳軍德  

            劉潘美玉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圖所
    示，即編號甲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蘇啓龍
    取得；編號乙部分（面積185.0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朝加
    、林郁文、陳淑汝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編號丙部分（面積280.74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奇顯、鄭銘
    倉、林麗雲（被繼承人張秋貴）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
    附表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92.9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
    林建緯取得；編號戊部分（面積222.4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
    告蘇秀豊取得；編號己部分（面積47.80平方公尺）分歸被
    告林羅錦治、林仲慶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編號庚部分（面積805.2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立東開發有
    限公司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辛部分
    （面積16.7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蔡蕭碧珍取得；編號壬部
    分（面積271.9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洪碧霞、林銘華、傅
    鈺婷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癸部分（
    面積330.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承鋐、林金本、林金弘、
    林綉連、林呂綉鴦、施勇全、施勇交、林恩惠、林秋銘、林
    朝堂、施基鴻、呂淳華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
    示。
二、如附表三所示之「應給付人」應分別補償「受補償人」如附
    表三所示之金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
    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
    汝、蔡蕭碧珍、林秋銘、林秋源、林武雄、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
    不能分割之情形，復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原物分
    配有困難，故請求變賣系爭土地，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共有物。並請求法院判決：（
    一）兩造共有坐落於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三、被告意見：
（一）被告吳軍德：願受金錢補償。
（二）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
      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
      、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同意依
      鑑定報告方案分割。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分割無意見。
（四）被告林恩惠：主張原物分割，並分得無地上物之空地，每
      筆土地皆須臨路且地主單一，訴訟費用由原告支出。　
（五）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
      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且兩
      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之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
      ，惟無法以協議達成分割方法等情，未據被告爭執，並有
      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可稽，堪信為真實。是依上開
      規定，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二）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
      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
      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
      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
      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
      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3項定有明文
      。經查：系爭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部分共有人於
      土地上建有地上物，亦有部分共有人並未使用土地，考量
      系爭土地現況難謂已由全體共有人妥善使用、創造對全體
      共有人最大利益，而系爭土地面積有限，共有人數眾多，
      若仍維持共有或以原物分配給每位共有人，難期充分利用
      ，亦無利於土地價值之長遠發展。如由附表二所示之分割
      方式，由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取得系爭土地，可兼顧土地
      使用現況，並降低土地持有人數之複雜性，而受分配土地
      之共有人，另再補償其他共有人，不僅符合民法第824條
      第2項以原物分割為原則之規定，且將使系爭土地共有情
      形簡化，將有效促進系爭土地未來之使用收益。從而，本
      院考量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使用現況、共有情形及各共
      有人之利益，認本件依附表二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將
      系爭土地以原物依附圖所示分配之方式分歸附表二所示之
      共有人所有，再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由受土地分配之共有
      人以金錢補償其他被告。　　　
（三）再查，依治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經估價師
      實地調查，查訪當地鄰近地價，以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
      法，對諸多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估算之因素納入考量，認共
      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應如附表三所示；本院認該鑑定
      報告係由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之鑑定人進行專業評估，
      復已對各項影響系爭土地價格之因素充分比較、判斷與論
      述，故認該補償費鑑定結論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
      項。　　　
五、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
    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均
    無不可，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互蒙其利，由敗訴當事
    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裁判分割
    共有物訴訟，於法院准予分割時，應由兩造分別依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是訴訟費用應
    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
    平，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訴訟依其性質，不適合為假執行之宣告，故不為假執行
    之宣告，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
　　　　　　　　　　　　　　法　官　劉國賓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
註：依據113年4月24日10時07分列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被告編號 登記次序 (註) 原共有人 應有部分 現共有人 備註 33 92 蘇啓龍 132/3600   17 56 林朝加 896/25200   37 97 林郁文 448/25200   38 98 陳淑汝 448/25200   3 15 林奇顯 903/36000   18 57 鄭銘倉 902/36000   59 128 張秋貴 1805/36000 林麗雲 原共有人張秋貴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5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於112年8月9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麗雲，並由林麗雲承受訴訟。 22 70 林建緯 123/3600   34 93 蘇秀豊 304/3600   24 76 林羅錦治 3/160   45 109 林仲慶 3/160   60 129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哲豪，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文秀，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劉秀枝，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民杰，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柯明雄，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應有部分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永祥，應有部分10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仕明，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文山，應有部分1/30)  蔡南宏(應有部分12450/360000) 原共有人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10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分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南宏、李維寧、張貴明、李麗玉、嚴文志、嚴啟元、嚴立婷、張家揚。 61 130   李維寧(應有部分8300/360000)  62 131   張貴明(應有部分24070/360000)  63 132   李麗玉(應有部分7470/360000)  64 133   嚴文志(應有部分7470/360000)  65 134   嚴啓元(應有部分7470/360000)  66 135   嚴立婷(應有部分7470/360000)  67 136   張家揚(應有部分8300/360000)  39 100 蔡蕭碧珍 15/3600   20 64 林洪碧霞 40/3600   21 65 林銘華 565/10800   35 95 傅鈺婷 7/270   7 30 林承鋐 10/3600   8 31 林金本 15/3600   9 32 林金弘 15/3600   10 33 林綉連 15/3600   11 34 林呂綉鴦 15/3600   25 77 施勇全 60/3600   27 79 施勇交 60/3600   28 80 林恩惠 75/3600   47 111 林秋銘 75/7200   48 112 林朝堂 75/7200   55 126 施基鴻 60/3600   58 127 呂淳華 85/3600   1 13 林仁貲 28/3600   4 19 林武雄 756/36000   5 25 林義芳 15/3600   19 63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0/3600   29 81 吳軍德 60/3600   32 91 劉潘美玉 80/3600   40 101 簡正喜 76/3600   43 105 賴明義 16/3600   44 106 林翁秀滿 16/1080   46 110 林秋源 434/36000    114 李琁隆 10/3600  本件原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琁隆  
被      告  林奇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東  
被      告  林承鋐  
            林金本  


            林金弘  
            林綉連  




            林呂綉鴦
            林朝加  
            鄭銘倉  
            林洪碧霞
            林銘華  
            林建緯  
            施勇全  
            林麗雲  
            林恩惠  




被      告  蘇啓龍  
            蘇秀豊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國豪律師
複代理人    林苡茹律師
被      告  傅鈺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佩玟  
被      告  林郁文  
            陳淑汝  
            蔡蕭碧珍
            林秋銘  
            林朝堂  
            張哲豪  
            康文秀  
            張劉秀枝
            康民杰  


            柯明雄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家宜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子芃  
被      告  林永祥  
            林仕明  


            林文山  
            施勇交  
            施基鴻  
上列施勇交、施基鴻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勇全  
被      告  呂淳華  




            簡正喜  
            賴明義  
            林翁秀滿
            林仲慶  
            林秋源  
            林仁貲  
            林武雄  
前列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複代理人    王寶明律師
            羅婉秦律師
被      告  林義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黃嘉明  
            李俊銘  
被      告  林羅錦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嘉茂  
被      告  吳軍德  


            劉潘美玉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圖所示，即編號甲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蘇啓龍取得；編號乙部分（面積185.0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朝加、林郁文、陳淑汝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80.74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奇顯、鄭銘倉、林麗雲（被繼承人張秋貴）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92.9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建緯取得；編號戊部分（面積222.4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告蘇秀豊取得；編號己部分（面積47.8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羅錦治、林仲慶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805.2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立東開發有限公司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辛部分（面積16.7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蔡蕭碧珍取得；編號壬部分（面積271.9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洪碧霞、林銘華、傅鈺婷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癸部分（面積330.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承鋐、林金本、林金弘、林綉連、林呂綉鴦、施勇全、施勇交、林恩惠、林秋銘、林朝堂、施基鴻、呂淳華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二、如附表三所示之「應給付人」應分別補償「受補償人」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林秋源、林武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復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原物分配有困難，故請求變賣系爭土地，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共有物。並請求法院判決：（一）兩造共有坐落於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三、被告意見：
（一）被告吳軍德：願受金錢補償。
（二）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同意依鑑定報告方案分割。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分割無意見。
（四）被告林恩惠：主張原物分割，並分得無地上物之空地，每筆土地皆須臨路且地主單一，訴訟費用由原告支出。　
（五）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且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之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以協議達成分割方法等情，未據被告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可稽，堪信為真實。是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二）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部分共有人於土地上建有地上物，亦有部分共有人並未使用土地，考量系爭土地現況難謂已由全體共有人妥善使用、創造對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系爭土地面積有限，共有人數眾多，若仍維持共有或以原物分配給每位共有人，難期充分利用，亦無利於土地價值之長遠發展。如由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式，由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取得系爭土地，可兼顧土地使用現況，並降低土地持有人數之複雜性，而受分配土地之共有人，另再補償其他共有人，不僅符合民法第824條第2項以原物分割為原則之規定，且將使系爭土地共有情形簡化，將有效促進系爭土地未來之使用收益。從而，本院考量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使用現況、共有情形及各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依附表二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將系爭土地以原物依附圖所示分配之方式分歸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所有，再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由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其他被告。　　　
（三）再查，依治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經估價師實地調查，查訪當地鄰近地價，以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對諸多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估算之因素納入考量，認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應如附表三所示；本院認該鑑定報告係由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之鑑定人進行專業評估，復已對各項影響系爭土地價格之因素充分比較、判斷與論述，故認該補償費鑑定結論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　　　
五、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均無不可，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互蒙其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院准予分割時，應由兩造分別依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訴訟依其性質，不適合為假執行之宣告，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
　　　　　　　　　　　　　　法　官　劉國賓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
註：依據113年4月24日10時07分列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被告編號

		登記次序
(註)

		原共有人

		應有部分

		現共有人

		備註



		33

		92

		蘇啓龍

		132/3600

		


		




		17

		56

		林朝加

		896/25200

		


		




		37

		97

		林郁文

		448/25200

		


		




		38

		98

		陳淑汝

		448/25200

		


		




		3

		15

		林奇顯

		903/36000

		


		




		18

		57

		鄭銘倉

		902/36000

		


		




		59

		128

		張秋貴

		1805/36000

		林麗雲

		原共有人張秋貴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5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於112年8月9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麗雲，並由林麗雲承受訴訟。



		22

		70

		林建緯

		123/3600

		


		




		34

		93

		蘇秀豊

		304/3600

		


		




		24

		76

		林羅錦治

		3/160

		


		




		45

		109

		林仲慶

		3/160

		


		




		60

		129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哲豪，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文秀，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劉秀枝，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民杰，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柯明雄，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應有部分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永祥，應有部分10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仕明，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文山，應有部分1/30)

		


		蔡南宏(應有部分12450/360000)

		原共有人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10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分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南宏、李維寧、張貴明、李麗玉、嚴文志、嚴啟元、嚴立婷、張家揚。



		61

		130

		


		


		李維寧(應有部分8300/360000)

		




		62

		131

		


		


		張貴明(應有部分24070/360000)

		




		63

		132

		


		


		李麗玉(應有部分7470/360000)

		




		64

		133

		


		


		嚴文志(應有部分7470/360000)

		




		65

		134

		


		


		嚴啓元(應有部分7470/360000)

		




		66

		135

		


		


		嚴立婷(應有部分7470/360000)

		




		67

		136

		


		


		張家揚(應有部分8300/360000)

		




		39

		100

		蔡蕭碧珍

		15/3600

		


		




		20

		64

		林洪碧霞

		40/3600

		


		




		21

		65

		林銘華

		565/10800

		


		




		35

		95

		傅鈺婷

		7/270

		


		




		7

		30

		林承鋐

		10/3600

		


		




		8

		31

		林金本

		15/3600

		


		




		9

		32

		林金弘

		15/3600

		


		




		10

		33

		林綉連

		15/3600

		


		




		11

		34

		林呂綉鴦

		15/3600

		


		




		25

		77

		施勇全

		60/3600

		


		




		27

		79

		施勇交

		60/3600

		


		




		28

		80

		林恩惠

		75/3600

		


		




		47

		111

		林秋銘

		75/7200

		


		




		48

		112

		林朝堂

		75/7200

		


		




		55

		126

		施基鴻

		60/3600

		


		




		58

		127

		呂淳華

		85/3600

		


		




		1

		13

		林仁貲

		28/3600

		


		




		4

		19

		林武雄

		756/36000

		


		




		5

		25

		林義芳

		15/3600

		


		




		19

		63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0/3600

		


		




		29

		81

		吳軍德

		60/3600

		


		




		32

		91

		劉潘美玉

		80/3600

		


		




		40

		101

		簡正喜

		76/3600

		


		




		43

		105

		賴明義

		16/3600

		


		




		44

		106

		林翁秀滿

		16/1080

		


		




		46

		110

		林秋源

		434/36000

		


		




		


		114

		李琁隆

		10/3600

		


		本件原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琁隆  
被      告  林奇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東  
被      告  林承鋐  
            林金本  

            林金弘  
            林綉連  


            林呂綉鴦
            林朝加  
            鄭銘倉  
            林洪碧霞
            林銘華  
            林建緯  
            施勇全  
            林麗雲  
            林恩惠  


被      告  蘇啓龍  
            蘇秀豊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國豪律師
複代理人    林苡茹律師
被      告  傅鈺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佩玟  
被      告  林郁文  
            陳淑汝  
            蔡蕭碧珍
            林秋銘  
            林朝堂  
            張哲豪  
            康文秀  
            張劉秀枝
            康民杰  

            柯明雄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家宜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複代理人    林子芃  
被      告  林永祥  
            林仕明  

            林文山  
            施勇交  
            施基鴻  
上列施勇交、施基鴻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勇全  
被      告  呂淳華  


            簡正喜  
            賴明義  
            林翁秀滿
            林仲慶  
            林秋源  
            林仁貲  
            林武雄  
前列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複代理人    王寶明律師
            羅婉秦律師
被      告  林義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黃嘉明  
            李俊銘  
被      告  林羅錦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嘉茂  
被      告  吳軍德  

            劉潘美玉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圖所示，即編號甲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蘇啓龍取得；編號乙部分（面積185.0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朝加、林郁文、陳淑汝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80.74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奇顯、鄭銘倉、林麗雲（被繼承人張秋貴）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92.9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建緯取得；編號戊部分（面積222.48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告蘇秀豊取得；編號己部分（面積47.8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羅錦治、林仲慶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805.2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立東開發有限公司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辛部分（面積16.7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蔡蕭碧珍取得；編號壬部分（面積271.9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洪碧霞、林銘華、傅鈺婷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編號癸部分（面積330.65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承鋐、林金本、林金弘、林綉連、林呂綉鴦、施勇全、施勇交、林恩惠、林秋銘、林朝堂、施基鴻、呂淳華維持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二、如附表三所示之「應給付人」應分別補償「受補償人」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林秋源、林武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復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原物分配有困難，故請求變賣系爭土地，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共有物。並請求法院判決：（一）兩造共有坐落於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三、被告意見：
（一）被告吳軍德：願受金錢補償。
（二）被告蘇秀豊、林奇顯、林承鋐、林朝加、鄭銘倉、林洪碧霞、林銘華、林建緯、林麗雲、蘇啓龍、林郁文、陳淑汝、蔡蕭碧珍、林秋銘、呂淳華、林秋源、林武雄：同意依鑑定報告方案分割。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分割無意見。
（四）被告林恩惠：主張原物分割，並分得無地上物之空地，每筆土地皆須臨路且地主單一，訴訟費用由原告支出。　
（五）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且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之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以協議達成分割方法等情，未據被告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可稽，堪信為真實。是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二）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部分共有人於土地上建有地上物，亦有部分共有人並未使用土地，考量系爭土地現況難謂已由全體共有人妥善使用、創造對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系爭土地面積有限，共有人數眾多，若仍維持共有或以原物分配給每位共有人，難期充分利用，亦無利於土地價值之長遠發展。如由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式，由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取得系爭土地，可兼顧土地使用現況，並降低土地持有人數之複雜性，而受分配土地之共有人，另再補償其他共有人，不僅符合民法第824條第2項以原物分割為原則之規定，且將使系爭土地共有情形簡化，將有效促進系爭土地未來之使用收益。從而，本院考量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使用現況、共有情形及各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依附表二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將系爭土地以原物依附圖所示分配之方式分歸附表二所示之共有人所有，再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由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其他被告。　　　
（三）再查，依治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經估價師實地調查，查訪當地鄰近地價，以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對諸多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估算之因素納入考量，認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應如附表三所示；本院認該鑑定報告係由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之鑑定人進行專業評估，復已對各項影響系爭土地價格之因素充分比較、判斷與論述，故認該補償費鑑定結論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　　　
五、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均無不可，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互蒙其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院准予分割時，應由兩造分別依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訴訟依其性質，不適合為假執行之宣告，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
　　　　　　　　　　　　　　法　官　劉國賓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347.29平方公尺）
註：依據113年4月24日10時07分列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被告編號 登記次序 (註) 原共有人 應有部分 現共有人 備註 33 92 蘇啓龍 132/3600   17 56 林朝加 896/25200   37 97 林郁文 448/25200   38 98 陳淑汝 448/25200   3 15 林奇顯 903/36000   18 57 鄭銘倉 902/36000   59 128 張秋貴 1805/36000 林麗雲 原共有人張秋貴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5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於112年8月9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麗雲，並由林麗雲承受訴訟。 22 70 林建緯 123/3600   34 93 蘇秀豊 304/3600   24 76 林羅錦治 3/160   45 109 林仲慶 3/160   60 129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哲豪，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文秀，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張劉秀枝，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康民杰，應有部分6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柯明雄，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應有部分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永祥，應有部分105/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仕明，應有部分120/3600)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林文山，應有部分1/30)  蔡南宏(應有部分12450/360000) 原共有人立東開發有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之112年10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分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南宏、李維寧、張貴明、李麗玉、嚴文志、嚴啟元、嚴立婷、張家揚。 61 130   李維寧(應有部分8300/360000)  62 131   張貴明(應有部分24070/360000)  63 132   李麗玉(應有部分7470/360000)  64 133   嚴文志(應有部分7470/360000)  65 134   嚴啓元(應有部分7470/360000)  66 135   嚴立婷(應有部分7470/360000)  67 136   張家揚(應有部分8300/360000)  39 100 蔡蕭碧珍 15/3600   20 64 林洪碧霞 40/3600   21 65 林銘華 565/10800   35 95 傅鈺婷 7/270   7 30 林承鋐 10/3600   8 31 林金本 15/3600   9 32 林金弘 15/3600   10 33 林綉連 15/3600   11 34 林呂綉鴦 15/3600   25 77 施勇全 60/3600   27 79 施勇交 60/3600   28 80 林恩惠 75/3600   47 111 林秋銘 75/7200   48 112 林朝堂 75/7200   55 126 施基鴻 60/3600   58 127 呂淳華 85/3600   1 13 林仁貲 28/3600   4 19 林武雄 756/36000   5 25 林義芳 15/3600   19 63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0/3600   29 81 吳軍德 60/3600   32 91 劉潘美玉 80/3600   40 101 簡正喜 76/3600   43 105 賴明義 16/3600   44 106 林翁秀滿 16/1080   46 110 林秋源 434/36000    114 李琁隆 10/3600  本件原告 



